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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原底價核定人
或授權人核准

達查核金額

招標文件釋疑

投標
查核金額以上案件
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內容變更另行公告

資格審查公告招標公告

發售或發給
招標文件

邀請合
格廠商

前置作業

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

資格
審查

超底價額度

最低標低於底價

最低標是否合理

決                 標

決標結果公告

協商

綜合評選

最有利標

廢標

無法評定

4~8%

>8%

<4%

審查投標文件

審查結果通知

議價

開價格標/評比價格

異議處理

申訴

不合格者敘明理由

合格者

廠商不服

廠商
不服

減價
經上級機關核准採最有利標

開標

Y

N

公告金額以上案件

邀
請
二
家
以
上
廠
商
比
價

邀
請
一
家
廠
商
議
價

審查投標文件

N

Y

N
比減價格後
仍超底價

上級機
關核准

Y

N

N廢標

N

Y

核定底價

成立評選委員會

期限內提出合
理說明或擔保

Y

N

Y
次低標標價合

理6

是否緊急

N

Y

Y

 

 

招標/決標作業概要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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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招標相關事宜
準備招標文件

招標公告
公報／網路／門首
（法27.法28,細26,27)　

公開招標

達公告金額

第二次
以後招標或重

行招標
(法48,細56)

廠商得請求招標文件釋疑
;招標機關釋疑(法41細43)核定

底價
(法46,

細52,54)

開標
(法45 ,48 ,50,細48,50)

有不予開決標情形
(法48)

審標(資格,規格,價格)
(法50,51,細60)

減價作
業流程

宣布決標
製作決標紀錄(細68)

宣布廢標
開標紀錄(細51)

原因消除後

開啟底價封

是

決標
(法52-59細69,71,72)

是

有得為決標對象
(法50)

重行招標
(法50,細
56,57)

三家以上合格廠商
(法48,細55)

否

是

有

否

宣布流標
開標紀錄
(細51)

否

無

達查核金額

是

上級機關
監辦(法
12,細

7,8,10,11
)

機關內部
監辦

(法13,細
12)

結果刊登採購公報
書面通知投標廠商
（法61,細84,85）

是

書面通知投標廠商
機關自訂是否刊登公報

（法61 ）

否

訂約

通知
主(會)計及
有關單位

註:
1.法:政府採購法
2.細: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公開招標決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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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標標價超底價
（法53）

D

總標價偏低：
訂有低價之採購，廠商之總標價低
於底價之80%(細79)

標價不合理之處置：
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
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
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
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
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
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者，得不決標
予該廠商，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
標廠商。(法58)

減價次數之限制：
‧最低標超過底價時，得洽其減價
  一次，結果仍超過底價時，得由
  所有合於規定廠商比減價格，不
  得逾三次。(法53)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僅有一
  家或採議價方式辦理，需限制減
  價次數者，應先通知廠商。(細
  73）；經洽減結果，廠商書面表
  示減至底價或照底價再減若干數
  額者，機關應予接受（細72)

標價相同之處置：
(細62)
‧二家以上之標價相同
者，其比減價格次數未達
三次限制者，應由該等廠
商，減價格一次。
‧二家以上之之標價相同
者，且均得為決標對象
時，其比減次數已達本法
53或54條規定之三次限制
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超底價決標-上級機關之核
准: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
上級機關未派員監辦時，
妳決標之最低標價超過底
價4%未逾8%者，得先保留
決標，並應敘明理由連同
底價、減價經過及報價比
較表或開標紀錄等。（細
71)
‧上級機關派員監辦者，
，得由監辦人員於授權範
圍內當場予以核准，或由
監辦人員簽報核准之。
（細71)

未定底價之採購
最後比減價格結果仍超過
評選委員會建議金額或預
算金額時，應予廢標。(法
54)

是

仍超過底價
（法53）

最低標廠商減價乙次
（法53）

洽請最低標減價

是

是

否

決標

標價偏低顯不合理
有降低品質之虞
(法58,細79,80）

檢視次低標 否

機關認為該說明合理
或要求廠商繳交差額

保證金
是

限期廠商提出說
明或擔保（法58）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所有有效標比減價格
（法53）

比減後之最低標
超底價（法53）

是

比減達三次（法53）

是

保留決標報
經上級機關核准
（法53、細71）

達查核金額(細71)

原底價核
定人或其
授權人員

核准

‧有緊急決標需求
‧且最低標價未逾底價8%
‧且於預算範圍內（法53）

超底價4%
（法53）

決標

廢標

是

是

是

是

上級機關派員
監辦（法53、細71）

監辦人員於
授權範圍當場核准（法

53、細71）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89.2.19

是

 

減價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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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效標比減
價格（法53）

上級機關
是否核准（53）

是否超越
底價（法53）

最低標標價是
否超底價（法53）

最低標廠商優先
減價乙次（法53）

是否達查核金額

原底價核
定人或其
授權人員
是否核准

是

比減後之最低標
是否超底價（法53）

是

否

比減是否達三次（法53）

有無緊急決標需
求並於預算範圍內

（法53）

是否超底價4%
（法53）

決標

否

決標否

廢標

否
是否預告採協
商措施（法55）

否

依法57細76~78秘密協商

廠商依協商結果修改
投標文件重行遞送

秘密開標、審標
結果是否≦底價

是

決標

是

否

A

附註：　　　　
有關標價或單項
價格之比較如適
用相關之優惠條
款時，應依其規
定核算後始納入

比較。
(法43.44 ,96)　

是

是

是

是

本部份流程太過繁
複,一般工程不宜
採用,故本法實施
初期投標文件中不
宜載明可採協商措
施

否

是否超底價8%
（法53）

否

否

是

否

是

有無偏低情形
(細79~80）

廠商提出擔保
(法58）

不決標予該廠商

檢視次低標

否

否

88.06.09版

是

是

有

是

否

法:政府採購
法

細:政府採購
法施行細則

 

訂有底價依最低標決標之作業流程 

 


